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生社团
宣传工作管理细则

结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生社团管理办法》，根

据学校相关要求就学生社团宣传工作作如下要求：

一、宣传阵地的范围

宣传阵地包括但不限于教材、课件，论坛、讲坛、讲座、

年会、报告会、研讨会等教学科研内容，报纸、网站、微信

公众号、视频号、微博、抖音、快手、B站、小红书等宣传

平台，宣传栏、布告栏、橱窗、电子屏、标牌及展厅、党建

活动室、文化墙、博物馆等展陈空间、宣传设施，各种标识、

旗帜、标语、地图、挂图、横幅、展板、海报、道旗、印刷

品、纪念品、音视频等宣传品。

二、新媒体平台的管理要求

（一）新媒体平台的范围

学生社团以社团名义注册运营、用于信息发布与活动宣

传的网络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微博、

抖音、哔哩哔哩、小红书、知乎、百度贴吧等。

（二）新媒体平台的运行要求

1.各级学生社团建立的新媒体平台正式运行前需在 e服

务填写《新媒体平台注册、变更（年审）、注销审批备案表》，

由业务指导单位审批同意，校团委核准后方可运行；

2.已经运行的新媒体平台，须严格把控发布内容，内容

须符合学校发布的《新媒体平台建设与管理办法》。学生社



团须定期向校团委报告新媒体平台运行情况，尚未运行的新

媒体平台原则上不再注册成立；

3.各类新媒体平台的主要负责人应为社团主要负责人、

管理员须包括指导教师，若发生人员变动，新媒体账号名称

变更、平台关停、注销，或出现其他需要报备的情况，应在

5个工作日内通过 e 服务《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新媒体平

台注册、变更（年审）、注销审批备案表》将变动情况报校

团委备案，并说明具体变更情况；

4.新媒体平台名称、头像、简介等涉及使用校名、校徽

等事物时必须遵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视觉识别系统管理

办法》，不得擅自使用、篡改、歪曲；

5.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学校授权，以学校、院系、

部门、社团、项目等名义开设运营宣传平台。严禁冒用学校

名称、标识、形象等无形资产注册账号，未经相关部门最终

核准或者擅自使用学校及相关名义注册的新媒体平台，应主

动注销；

6.学校实行新媒体平台账号年审制度，各社团须于每年

6月-7月，通过 e服务平台集中提交年审申请；未按期年审

或年审不合格的帐号，由校团委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

或整改不到位的，校团委将责令予以注销；

7.新媒体平台账号确属无力维护或连续 3 个月以上不更

新内容的，校团委将责令关停账号，清除相关信息。

（三）新媒体平台的发布要求

1.自主媒体平台发布规范



（1）严格落实“三审三校”制度，执行先审后发。内容发

布前须经社团指导教师审核，重点核查政治导向、内容真实

性、信息准确性、格式规范性与合规性；

（2）发布内容须在推文末尾处清晰注明：审核（社团

主席）、责任编辑（指导教师）等信息，严禁未经审核擅自

发布、违规转载、篡改图文、断章取义等行为；

（3）内容发布后，须第一时间转发至学生社团负责人

工作群报备，由校团委进行后置审核。对不合格内容，须在

校团委指导下立即修改、替换或删除。未第一时间向校团委

报备发布内容的社团，将在年度社团星级评定中予以扣分，

造成不良影响的，一经发现予以注销新媒体平台账号；

（4）涉及学生社团活动重要信息的，应由校团委负责

的校级平台以“中石大新青年”名义发布，其他平台按要求转

发和发布，严禁擅自发布未经审核的信息。

（二）校团委平台投稿发布

1.“团团每周报”活动预告专栏

其为下一周学生社团活动预告。社团拟于下一周举办的

活动须按时提交活动审批申请并及时填报校团委青年社团

发展指导中心发布的收集表，收集时间为每周三至周五。

2.“学生社团周报”活动总结专栏

其为上一周学生社团活动总结。活动结束后须完成第二

课堂结项并提交总结，经校团委青年社团发展指导中心审核

后统一发布。

3.单篇活动推送投稿



如需通过校团委平台，各学生社团活动须至少提前 5个

工作日通过 e服务平台提交《学生社团推文投稿审批申请》，

经指导教师、校团委审核后，由校团委青年社团发展指导中

心集中发布。

4.新闻稿件投稿

学生社团涉及获奖、承办校级大型活动、取得重要成果

等新闻内容时，须在活动结束后第一时间报送至校团委青年

社团发展指导中心，由校团委统筹审核与报送，不得擅自投

稿。社团须将新闻稿、高清原图发送至校团委青年社团发展

指导中心工作邮箱 cupstglb666@163.com，同时应注明联系

人与联系方式。

5.投稿质量与责任要求

（1）稿件须主题鲜明、内容充实、导向正确、逻辑严

谨、语言规范、图文合规；

（2）未经批准，禁止发布商业广告；

（3）稿件须原创、无版权纠纷，引用内容注明来源；

配图清晰、贴合主题、无水印、无侵权；

（4）信息要素完整，包含活动时间、地点、主题、参

与人员、主要内容、成效亮点等；

（5）投稿不符合要求的，须按反馈意见及时修改重投；

未按流程办理导致意向发布内容未及时发布的，由社团自行

承担后果。

四、宣传品布设及审批管理

（一）宣传设施与宣传品范围界定



宣传设施包括宣传栏、布告栏、橱窗、电子屏、标牌、

新型数字信息传播载体及展厅、党建活动室、文化墙等展陈

空间;宣传品包括各种标识、旗帜、标语、挂图(含地图)、横

幅、展板、海报、道旗、印刷品、纪念品、音视频等。

（二）审批流程

社团布设宣传品，须提前 3个工作日通过 e服务平台填

报《学生社团活动审批申请表》（或填写《布设宣传品及学

生活动场地审批备案表》，二者选填其一即可），勾选“布设

宣传品及申请学生活动场地”，经校团委、保卫处、党委宣传

部等单位审批，通过后由校团委备案。

PC 端 e 服务平台：http://eserv.cup.edu.cn（流程同手机

端）。

（三）布设与管理要求

1.严禁未经审批擅自张贴、悬挂、摆放、播放宣传品；

2.布设位置符合校园管理规定，不占用消防通道、不遮

挡安全标识、不影响校园景观与通行秩序；

3.内容合法合规、用语准确、制作规范、版面整洁，必

须标注主办单位全称；

4.严禁植入商业广告、违规信息、低俗内容，不得擅自

扩大布设范围、延长布设时限；

5.活动结束 3个工作日内，须自行清理拆除全部宣传品，

恢复场地原貌，保持校园整洁；

6.违反上述规定的，视情节在年度社团星级评定中予以

扣分，并限期整改；造成不良影响的，依规严肃处理。



五、其他

1.因学生社团活动需要，邀请校外媒体来校报道的，须

事先向党委宣传部报备，对外宣传报道需经指导教师审阅后

向校团委、党委宣传部报备。

2.在年度社团星级评定工作中，对学生社团举办活动的

认定以校团委“中石大新青年”平台发布记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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